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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實施計畫1份(43812100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101年度高職學務工作研討工作坊實施計畫

」1份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1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

辦理。

二、本局於101年11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8時30分至12時40分

假本市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辦理旨揭研習，請 貴校薦

派1名業務相關人員參加，並核予參加研習人員公假登記及

課務派代。

三、請參加人員於101年11月16日（星期五）完成報名程序，

全程參與教師核予4小時研習時數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職業學校（含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立高級職業

學校、臺北市私立獨立進修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金甌女子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景

文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

強恕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十信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私

立大同高級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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